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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新农科建设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近日，收到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遴选推荐新农科研究与改革

实践项目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1，后简称“教育厅遴选通知”），根据

通知要求，现就我校申报、推荐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内容和类型 

本次申报面向新农科建设，根据新农科建设的目标任务，项

目设置《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》（见附件 2），设新农

科建设发展理念与实践、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、新型农林人才

培养改革实践、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、质量文化建设综合改革

实践等 5 个选题领域，共 29 个选题方向。理论研究项目周期为

1-2 年，实践项目周期为 4 年。 

二、项目申报和推荐 

（一）申报程序。项目填写《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申

报书》（见附件 3，后简称“申报书”）进行申报→所属单位审核

→审核通过的项目报教务处教学研究科。 

（二）评审推荐。根据省教育厅要求我校推荐项目数量不超

过 4 项。教务处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按照限额择优

向教育厅推荐。 



三、申报要求 

教育厅要求，本次申报要高度重视，落实新理念、新使命、

新目标、新举措；突出创新，探索面向未来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

展的新路径新范式；突出特色，根据发展定位和学校实际进行选

题和申报；突出实践，将研究与改革体现在实践中，推动“真刀

真枪”的改革。具体要求见“教育厅遴选通知”。 

请各申报项目和单位根据申报要求进行申报，坚持问题导向、

强化综合改革、注重分类实施，鼓励与科研院所、企业联合申报，

积极争取社会支持，推进协同育人。 

请申报单位将审核通过后的《申报书》和《新农科研究与改

革实践项目推荐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4）， 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前

将电子版发送至 bzjwcjyk@163.com。  

联系科室：教学研究科，联系人：谢攀，电话：13675433089。 

 

附件：1.关于遴选推荐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 

2.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 

3.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申报书 

4.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推荐汇总表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3 日 


